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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世纪以来，数字信息技术不断迭代更新，数字文化产业领域因此也不断成长。可是当前国家立法存在

滞后，同时网络著作权问题还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需要进行跨法域间的合作和协调，这给传统著作权

保护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本文围绕著作权法在大数据时代受到的冲击，讨论大数据时代网络著作权

保护面临相关网络著作权法律保护的滞后、网络著作权保护边界难以明确、确定侵权主体困难等法律困

境，对此提出完善网络著作权立法体系、明确侵权责任、立法应具备预测性来加强网络著作权立法的建

议，同时，将其纳入到《国际战略学》和《政治学研究方法》等政治学一流专业建设的教学之中进行研

究和探讨，以便更好培育学生在相关领域的多元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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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iterated and updated continuously, 
and the field of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has been growing continuously. However, there is a lag in 
the current national legislative activities, and the issue of Internet copyright also involves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quiring cross-jurisdic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which b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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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copyright protection mode. Legal norms in line with the re-
quirements of the era of big data are the guarantee for maintaining normal and compliant net-
work communication order.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legal dilemmas of network copyright pro-
tec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such as the lag of relevant network copyright legal protection, the 
difficulty of defining the boundary of network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the difficulty of determin-
ing the infringing subject, based on the impact of copyright law in the era of big data.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legislative system of Internet copyright, clarify the liability of infringement and 
make legislation predi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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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数据时代是指数据的规模、类型、速度和价值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网络技术的进

步为人们的创作、传播和应用各种类型的作品提供了便捷，也给著作权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网络

著作权是著作权人在网络空间对著作权的诉求，主张著作权在网络空间应与在现实空间一样同等地受到

法律保护，通过法律规制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从而保护著作权 [1]。网络著作权是一种新兴而

重要的著作权形式，在网络时代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的保护涉及到法律、技术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包括

网络特有的网页、博客、微博、视频等形式的作品，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来实现。网络著作权保护通过法

律、技术和行业规范等手段，旨在维护网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本文探讨

大数据时代网络著作权所面临的法律问题，分析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将其引入到

《国际战略学》和《政治学研究方法中》课程教学中，以便更好培育学生在相关领域的多元专业素养。 

2. 大数据时代著作权法遭受的冲击 

2.1. 数字技术冲击传统著作权制度的复制概念 

数字技术是以数字信号为载体，利用计算机、通信和信息处理等技术进行信息获取、存储、传输和

处理的技术。著作人的作品经过技术复制会变得更简便，这也使得复制品与原件几乎没有区别。传统的

著作权制度只是针对物理复制形式而建立起来，其目的是防止未经授权的复制行为对原作者造成损害。

然而，在数字环境下，复制行为往往难以被发现和追究，而且复制品也可能被进一步修改或再次传播，

权益受到极大侵害的无疑是原作者，那么采用数字技术的这种复制行为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中复制的内容，

是否该复制可以由权利人所控制，由此，全新的复制形式对传统著作权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2.2. 技术保护措施冲击著作权制度的合理使用 

采取技术保护措施进行保护著作权人权利的同时，阻碍使用人对作品合理使用的状况时有发生，甚

至将技术保护的触角延伸到公共领域 [2]。技术保护措施通过密码、加密、水印等技术手段，防止或限制

未经授权者对受保护作品进行访问或使用的措施。然而，技术保护措施在实行保护的同时也会对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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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中的合理使用原则造成冲击。合理使用原则即指在不损害原作者合法利益和正常市场秩序的前提下，

允许公众在一定范围内对受保护作品进行非商业性或公益性的使用，该原则是著作权制度中平衡双方利

益的重要原则。在数字环境下，过度采取技术保护措施可能会限制或阻碍公众对受保护作品的合理使用，

进而影响公众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利。 

2.3. 数字技术冲击传统著作权授权形式 

数字技术冲击了传统著作权授权方式。传统的著作权授权方式以书面合同或其他形式，明确规定授

权的内容、范围、期限和费用等条款，需由双方签署或确认，在流程上具有双向互动的特征。过去，出

版商和版权代理机构可以通过实体媒体的分发来控制著作权的使用，这种方式适用于物理媒介上的作品。

但在网络环境下，由于作品的数量、类型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作者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的帮助，直接通过

自己的网站、博客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和传播作品，单向即可完成该流程。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

网轻松地传播作品，传统著作权授权方式所经历的流程，面对快节奏的发行要求已不再适用，逐渐被摒弃。 

3. 大数据时代网络著作权保护的法律困境 

3.1. 法律对相关网络著作权实施保护的滞后性 

近年来随着网络著作权发生的侵权案件以及纠纷的数量逐渐增加，相关网络著作权保护法针对网络

环境下著作权问题而制定出相应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规范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 [3]。
我国于 2020 年修订又一次《著作权法》，第三次进行修订相关司法解释，我国的立法和司法机关已经认

识到网络著作权保护制度的缺陷，并积极探索完善之路。目前我国关于网络侵权问题的立法已较为成熟，

但还没有形成系统全面的法律体系，仍存在法律规范滞后的缺陷。例如，我国《著作权法》第 22 条列举

了在合理使用中所面临的情形，共 12 项。虽然以操作简便为出发点，但缺乏面对复杂的数字技术如何实

现灵活应对，法律规范在概念上是滞后于实际社会，而与之相对的是不断更新的网络环境和技术进展。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快速变化和发展的时代，网络技术与业态不断创新和演变，导致一些新型或未来可能

出现的网络著作权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规制或预防。现在网络著作权问题还会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

需要进行跨法域间的合作和协调，需要建立统一或兼容的网络著作权法律规范。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法律体系、文化传统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网络著作权法律规范在内容、标准和执行上存在分

歧和冲突。 

3.2. 网络著作权保护边界难以明确 

网络技术发展，使得新型、疑难、复杂、前沿的著作权案件日益增多 [4]。网络著作权保护边界应当

是在网络环境下，确定哪些作品、哪些行为和哪些主体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或制约的问题。这个问

题在大数据时代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首先，作品边界难以明确。由于网络技术使得作品的形式、内容

和质量发生了多样化地改变，导致一些作品是否具有原创性和独创性著作权保护要件难以判断。例如，

由新兴算法和技术生成的作品，由其他作品改编或混搭而成的作品等。其次，行为边界难以明确。因为，

网络技术使得作品的复制、传播和使用方式发生了多样性变化，导致一些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或合理使用

难以判断。再次，主体边界难以明确。因为网络技术使得作品的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发生了多样地

变化，互联网络所具备的开放性和共享性，使作品的内容能快速在网上传播，评论、转发等功能增加了

内容扩散的范围，在此过程中，身份的辨识出现问题，是否属于著作权人、侵权人或合理使用者等其中

某一主体难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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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侵权主体身份及责任难以判断 

网络具有传播速度快的特点，造成了网络著作权侵权主体确认难度大。首先，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侵

权主体难以识别，造成无法采集和提供最直接有力的侵权证据。网络技术使得侵权主体可以利用虚拟身

份、代理服务器、加密通信等手段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行为轨迹，网络著作权人想要找到侵权主体变

得十分艰难，也难以向法律实施机构提供有效的证据。其次，侵权主体责任难以追究。网络技术使得侵

权主体可以利用跨境传播、分散存储、多重转载等手段逃避法律的管辖和制裁，导致网络著作权人追究

侵权主体的责任困难重重，也难以获得最有效的救济。同时，侵权主体通过网络技术来利用平台作为中

介，以人工智能、用户参与作为手段，分散或转移自己的责任，网络著作权人靠自身是难以界定侵权主

体的责任范围和程度，也难以确定合理的赔偿标准。随着侵权主体数量的不断增加，网络著作权人面临

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即需要逐一确认侵权主体的身份，这将带来惊人的成本 [5]。 

4. 大数据时代网络著作权法律完善之路 

4.1. 建立健全的网络著作权立法体系 

在当前的著作权保护体系中，网络著作权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保护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

然而，目前相关的配套法律机制尚未完善。完善网络著作权立法体系应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制定或修

订适应大数据时代网络著作权保护需求的法律规范，构建统一或兼容的网络著作权法律框架。首先，增

强立法的针对性。大数据时代网络著作权保护的特点和趋势就是不断地迭代发展，针对新型或未来可能

出现的网络著作权问题，制定或修订具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对算法或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协作创作作

品、技术保护措施等进行明确规定。其次，提升立法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以大数据时代网络著作权保护

的全球化和开放化特征来看，加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沟通和协商，制定或修订具有协调性和一致性

的法律规范是十分必要的，建立统一或兼容的网络著作权定义、标准和制度等。再次，实现立法的有效

性和可执行性。网络著作权的保护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完善与网络著作权法律规范相配套的动态监

测、认定和制裁机制，提高法律规范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可以专门设立网络著作权监管机构、司法机

关和仲裁机构等。 

4.2. 妥善处理网络著作权侵权问题 

在网络环境下，法律应明确侵权责任的问题，即哪些主体对哪些行为负有何种责任的问题，应是包

含着三方主体，即权利人、互联网使用者、互联网服务商。在权利人发出通知后，考虑我国合理使用认

定的复杂性，无论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还是网络用户，均无法对作品传播行为的合法性作出专业、准确的

判断 [6]。在侵害民事权益纠纷中，权利主体是受害人，而用户使用网络服务商所提供的信息进行侵害，

则应当由其所提供的信息主体来承担连带责任。由于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侵害了权利主体的切身利益，

所以，在为其提供网络服务的过程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要对间接的行为负责任。同时，在互联网使

用者和互联网服务商之间，著作权人对自己的知识产权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力，而互联网服务商则应当为

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因此，一旦著作权人提出侵权诉讼，首先要承担的是互联网使用者，其次是互联

网服务商。但现有法律对责任的认定仍无法作出精确判断。所以法律应当明确哪些方式和目的的复制、

传播和使用行为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制约或允许，并制定相应的赔偿标准，哪些主体应当向侵权主体支

付何种赔偿，对不同的作品应有不同的赔偿标准。 

4.3. 网络著作权立法应具备前瞻性 

网络著作权立法完善应该具备前瞻性，在制定或修订网络著作权法律规范时，应当考虑到大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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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网络技术和业态可能出现的发展和变化，以及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对网络著作权保护带来的潜在影响

和挑战，从而使网络著作权法律规范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跟随技术发展而作出立法变化。大数据时代

网络技术的最新进展和趋势，如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等，而这些技术对网络著作权保

护所带来的机遇和威胁，是网络著作权法律规范进行完善和调整的依据，以适应技术变革。 

5. 结语 

进入数字时代后，传统著作权保护对于如今已不再适用，数字化已成为著作权保护的主流趋势，网

络著作权也已成为我国著作权保护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由于我国网络著作权保护立法

不健全，执法力度不足等因素影响了我国网络作品的可持续发展。数字版权市场的健康有序和数字版权

技术的研发变革需要完善网络著作权保护制度，因为网络著作权保护也是制约版权数字化进一步发展的

重要因素。目前，网络侵权行为发生了多维度、多样性改变，网络侵权行为呈现出“去中心化”特征，

侵权主体出现多元化倾向以及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存在法律空白等问题都阻碍了我国网络著作权保

护事业的良性发展。因此，我国应当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网络著作权的保护，同时将其纳

入到《国际战略学》和《政治学研究方法》等政治学一流专业建设的教学之中，研究和探讨对网络著作

权保护如何进行战略应对，从专业耦合、学科交叉的创新视角有效提高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综合治理的能

力和水平。 

基金项目 

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国际战略学》(本-2021-0266)；贵州省省级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

革项目：“国之大者”视域下《国际战略学》“课程思政”设计与教学“浸润”实践研究(2021010)；贵

州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十个一”精品建设项目：《国际战略学》“课程思政”设计与教学“浸润”实

践研究；贵州省省级金课项目：《国际战略学》；贵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政治学研

究方法》(KCSZ2022022)。 

参考文献 
[1] 姜福晓. 数字网络技术背景下著作权法的困境与出路[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 

[2] 胡雪汀.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与限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 2013. 

[3] 冯晓青, 刘政操. 技术创新视野下网络著作权保护的困境及其破解[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 50(6): 
114-124. 

[4] 范语嫣. 版权数字化背景下网络著作权保护制度完善[J]. 法制博览, 2023(19): 99-101. 

[5] 王迁, 闻天吉. 中国网络版权保护 20 年[J]. 中国出版, 2020(23): 52-57. 

[6] 杨加明. 网络著作权的立法保护及其完善——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为视角[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17, 32(3): 53-67.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691

	大数据时代网络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Legal Issues of Network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大数据时代著作权法遭受的冲击
	2.1. 数字技术冲击传统著作权制度的复制概念
	2.2. 技术保护措施冲击著作权制度的合理使用
	2.3. 数字技术冲击传统著作权授权形式

	3. 大数据时代网络著作权保护的法律困境
	3.1. 法律对相关网络著作权实施保护的滞后性
	3.2. 网络著作权保护边界难以明确
	3.3. 侵权主体身份及责任难以判断

	4. 大数据时代网络著作权法律完善之路
	4.1. 建立健全的网络著作权立法体系
	4.2. 妥善处理网络著作权侵权问题
	4.3. 网络著作权立法应具备前瞻性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